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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影像·现场

重拳出击重拳出击，，逃废债没门逃废债没门！！
□ 聂传青 文/图影像执行影像执行

龙岩永定

专项执行战果丰

执行战报

保定莲池

坚持不懈执结合同案

南通

专项执行“三养”案件

近日，为严厉打击恶意逃废金融债
务的行为，切实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
全，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重拳出击，
开展金融案件集中专项执行行动。

行动当日凌晨，40 余名执行干警
乘坐 10 辆警车，兵分三路奔赴被执行
人住所，对拒不执行、逃避执行的被执
行人进行搜查围堵。

5 时 35 分，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
的信息，执行干警将藏匿在一家宾馆
的被执行人周某从床上叫起。周某已
先后 4 次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
议，同意分期履行还款义务，却一直以
各种理由躲避拒不履行。执行干警将
周某拘传至法院，最终周某当场履行
了全部义务。

7时许，执行干警来到被执行人李
某家，敲门许久后无人应答。心细的干
警发现，二楼窗帘后有一个身影一闪而
过，于是，执行干警使用喇叭对被执行
人进行喊话，如果不开门配合执行，将
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引得左邻右舍纷纷
围观。无奈之下，李某终于打开房门，
跟随执行干警回法院配合执行。

10时许，执行指挥中心接到申请执
行人电话，称长期躲避执行的被执行人
刘某此时正在家中，执行干警直奔刘某
家中。躲在家里的刘某发现警车后，骑
上电动车匆忙往村里的小路逃窜，执行
干警立即下车追赶。不料刘某拐入一
个偏僻的小巷后不见了踪影。执行干

警在烈日下追了两公里，终于在群众的
帮助下，将其围堵至花生地里。刘某情
绪激动，抗拒执行，将执行干警手臂多
处抓伤咬伤，执行干警遂合力将其制
服，戴上手铐强制带回，依法对刘某处
以罚款拘留措施。

在全体执行干警的努力下，截至
12 时许，行动共拘传被执行人 11 人，6
案当场结案，9 案达成和解，执行到位
金额 140 余万元。此次集中执行活动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极大地震慑了那些心存侥幸、恶意逃
废金融机构债务的当事人。

涉金融案件不仅关乎市场稳定，
还关乎社会和谐，内乡法院将继续加
大对金融类案件的执行力度，努力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优化营商环境，助推
县域经济健康发展。

图①：院长成延洲向整装待发的
执行干警进行战前动员。

图②：执行干警将被执行人从酒
店带走。

图③：豪宅内的被执行人“装睡”，
执行干警喊话开门。

图④：执行干警翻墙进入拒不开
门的被执行人家中。

图⑤：执行干警把拒不配合的被
执行人带走。

图⑥：执行干警将被执行人带上
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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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申请执行人韩某将一
面写有“廉洁公正高效执行，正气浩然司
法楷模”的锦旗送到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
人民法院，向执行法官表示感谢。

在韩某诉某能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
中，执行法官通过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名
下有可供执行财产，便坚持每天通过网络
查控、线下调查，锲而不舍地追查被执行人
财产，经过一个月努力，终于查到被执行人
在外县某银行账户有一笔大额收款，便火速
前往冻结，成功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到位金额
100余万元。 （杨兰池 曹嘉怡）

本报讯 在 9 月开学季前夕，江苏省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全市基层法院开
展以“三养”案件为主的涉民生专项执行行
动。行动前南通中院提前谋划，对全市法
院涉“三养”案件进行整理，将 8 家基层法
院案件清单逐一列出，要求各家法院将手
中案件应执尽执、逐一清理。当天，全市法
院共出动警力 212人，警车 68辆，集中执行
案 件 178 件 ，执 结 66 件 ，执 行 到 位 金 额
425.45万元，其中执行涉“三养”案件 52件，
执行到位金额 39.55万元，采取强制措施拘
传17人，搜查 12次。（倪栋威 古 林）

本报讯 连日来，福建省龙岩市永
定区人民法院在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郑
锦玉带队下，十余名执行干警雷霆出击，
深入高陂、培丰、下洋等乡镇，在部分申
请执行人的带路下前往田间地头、集镇市
场深挖被执行人行踪。此次开展涉金融案
件 专 项 执 行 行 动 ， 共 拘 传 被 执 行 人 35
人，促成 2件案件执行完毕，28 件案件达
成和解，执行到位金额达 30.63万元。

（陈立烽 李慧明）

本院根据谢心怡的申请于 2021 年 9 月 8 日裁定受理谢心怡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 2021 年 9 月 8 日指定浙江天册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谢心怡的债权人应自 2021 年 9 月 21 日前，

向谢心怡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 1 号黄

龙世纪广场 A 座 11 楼；邮政编码：310007；联系方式：陈律师

18668204226）申报债权。本院已作出限制消费令，限制谢心怡从

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

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为。本院定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十八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丁明兰、郑裕伟、刘金广、王金梅、张俊：本院受理原告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上海分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上海金融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李廷兰：本院受理原告龚贵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依法缺

席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 2627 民初 661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遇节

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广南县人民法院

王京杰：本院受理北京云上飞鸟科技有限公司与王京杰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立案庭的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胡翔：本院受理北京云上飞鸟科技有限公司与胡翔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立案庭的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吕爵：本院受理北京云上飞鸟科技有限公司与吕爵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立案庭的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林志少：本院受理北京云上飞鸟科技有限公司与林志少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立案庭的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吴金山：本院受理原告白音那木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各三份，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权利。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库伦旗人民法院
套格敦仓：本院受理原告库伦旗白音花镇中心种子化肥销

售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各三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

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库伦旗人民法院

甘肃渭水天元药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渭源渭水天元药
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渭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

被执行人甘肃渭水天元药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渭源渭水天

元药业有限公司、袁永强、范宇轩金融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纠纷

执行一案，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甘 11 民初

124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已进入执行程序。现依法

向你公司送达（2021）甘 11执 32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执行裁定书，你公司需履行（2019）甘 11
民初 124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报告自己名下财产。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公司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拍卖渭源渭水天元

药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渭源县清源镇河口工业园区产权证号分

别为：甘（2017）渭源县不动产权 0000053、0000054 号的职工宿

舍和生产车间。并将你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采取限制消

费措施。 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逯承福申请宣告

逯承明失踪一案。申请人逯承福称，被申请人逯承明于 1997 年

从家中出走后去向不明，申请人逯承福在大教梁派出所报警，经

派出所协助查找至今未找到被申请人逯承明本人的下落。下落

不明人逯承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逯承明将被宣告

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逯承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逯承明情况，向本院报告。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立案受理平桂玲申请宣告刘涛死

亡一案。平桂玲称，刘涛（男，汉族，1978 年 5 月 22 日生，户籍地

唐山市路南区新华东道建国里建国楼 16 楼 5 门 1 号，身份证号

13020219780522121X）于 2004 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下落不明人刘涛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涛将被宣告死

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涛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涛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受理任德金申请宣告任祖德失踪一

案【案号（2021）川 0106 民特 240 号】。经查，任祖德，男，1934 年 8
月 23 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金牛乡涧漕河村 1 组，系申

请人任德金之父。任祖德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刘新文、尹玉嘎申请宣告失踪人刘正凤死亡一案［（2021）云

0923民特 8号」，本院现已受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特发出寻找失踪人刘正凤，（女，7岁，佤族，籍

贯：中国，住址：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永康镇端德村勐广组，公民

身份号码：530923201402281529）的公告。公告期为三个月，公告

期届满，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云南]永德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达风数控技术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汇票号码为 32000051/25381526、出票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23 日 、汇 票 到 期 日 为 2021 年 10 月 23 日 、出 票 金 额 为 人 民 币

50000 元、出票人为玉环县华泰工具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金

马特钢供应链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浙江玉环永兴村镇银行的银

行承兑汇票遗失。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玉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铭翔机电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汇

票号码为 31300051/43906199、出票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汇

票到期日为 2021年 7月 11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50000元、出票

人为玉环市筠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海盐包杭钢铁物资

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玉环支行承兑汇票遗

失。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1 年 8 月 17 日本院根据淮北市亿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八条规定，

以（2018）皖 0603破 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认可淮北市亿佳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和解协议，并终止淮北市亿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和解程序。 [安徽]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1 年 8 月 17 日本院根据安徽国宇置业有限公司的申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八条规定，以（2018）
皖 0603破 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认可安徽国宇置业有限公司和解

协议，并终止安徽国宇置业有限公司和解程序。

[安徽]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18 年 8 月 27 日，浙江泛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安徽

鑫农食用菌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为由，向本院申请对安徽鑫农食用菌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本

院于 2018年 9月 12日立案审查，并于 2018年 9月 29日对浙江泛

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浙江泛

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对本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不服，向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裁定，一、撤销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

04 破申 24 号民事裁定；二、由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浙江泛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安徽鑫农食用菌有限公司的破产

清算申请。本院于 2019 年 4 月 13 日裁定受理浙江泛亚生物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对安徽鑫农食用菌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本

院查明：安徽鑫农食用菌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4 月 3 日，法定

代表人张传锋，设立时公司名称为淮南鑫农食用菌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2006 年 8 月 15 日申请变更为安徽鑫农食用菌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设立时为 100 万元，2015 年 11 月 12 日增加为 2000
万元，2016 年 13 月 23 日，注册资本减少至 501 万元。经营范围包

括菌类、菌种的研究、开发、繁育、生产、供应、技术培训、农副产

品的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不含国家限制的品种）。安徽鑫农食

用菌有限公司管理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委托评估机构对安徽鑫

农食用菌有限公司的财产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安徽鑫农

食用菌有限公司流动资产评估价值 631.69 元，非流动资产评估

价值为 1127038.95 元，合计财产价值 1127670.64 元。同时，根据

安徽鑫农食用菌有限公司管理人对债权申报资料的审核，共计

确认债权总额为 13751794.47元。安徽鑫农食用菌有限公司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召开，债权人、破产管理人

至今均未提出破产重整、和解的申请。本院认为：安徽鑫农食用

菌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符合破产宣告条件，同时不存在破产重整、和解的情形。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裁定如

下：宣告安徽鑫农食用菌有限公司破产。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裁定受理申请人甘肃电投张掖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甘肃电投辰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经摇号选定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为甘肃电投辰旭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甘肃电投辰旭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1 年 11 月 24 日前，向甘肃电投辰旭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地址：甘肃省张掖市甘

州区西大街汇丰大厦六楼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邮编：734000，

办公电话：0936-8568933；万晓霞，手机号码 13830650399）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甘肃电投辰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甘肃电投辰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15 时在

本院一楼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宁夏绿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恒公司）管理人

未能自本院裁定重整之日起六个月内，提交重整计划草案，且业

已表明无法提出重整计划草案；加之根据管理人意见，绿恒公司

确已无有效重整路径，也不具有拯救价值和可能，本院根据管理

人的申请，于2021年8月20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裁定终止绿恒公司重整程序并

宣告绿恒公司破产。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沙都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中卫市万瑞大酒店（有限责

任公司）破产和解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9 月 6 日作出（2020）宁 05
破 1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宁夏沙都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与

中卫市万瑞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合并破产和解。现依法予以

公告，如不服本裁定，相关利害关系人可以自裁定书公告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津港印铁制罐厂的申请受理该企业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指定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担

任天津市津港印铁制罐厂管理人。天津市津港印铁制罐厂债权

人应在 2021 年 10 月 9 日前，向天津市津港印铁制罐厂管理人

（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 103 号峰汇广场 A 座 21 层，邮

政编码：300201，联系人：韩康，联系电话：18622312157）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天津市津港印铁制罐厂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天津市津港印铁制罐厂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1年 10月 15日上午 9时在天津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天材昊业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受理天津市

天材昊业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指

定天津天通泰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天津市天材昊

业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天津市天材昊业贸易有限公司债权人

应在 2021 年 11 月 10 日前，向天津市天材昊业贸易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 857号国华大厦 815，邮

政编码：300200，联系人：李长锐，联系电话：13602003096）申报

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天津市天材昊业贸易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天津市天材昊业贸易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时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陈胡斌的申请，于 2021年 9月 6日裁定受理杭

州百果园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银

湖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杭州百果园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1年 10月 1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

及通讯地址：淳安县千岛湖镇环湖南路 8 号翠湖春晓 2 幢 2 单元

1204 室；联系电话：18657240173）。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杭州百果园

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杭州百果

园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 14 时 30 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淳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据佛山市盛德制管机械有限公司申请于 2021年 8月 26日

裁定受理浙江百基管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全力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各债权人应在 2021 年 10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

（临海市白云三巷 58 号耀达大厦 20 楼，电话 13665761318）申报债

权。逾期未申报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56 条之规定

处理。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九法

庭召开，各债权人请携证件参加。浙江百基管业有限公司股东（赵

卫峰、岳云龙、湛帝坚）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

理人提交会计凭证账簿、债务债权清册等文件，逾期不提交将承担

相应民事责任。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裁定受理山西省木材总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已指定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为山西省木材总公

司管理人。山西省木材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止，向管理人（通信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

风街 123 号君威财富中心 34 层，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联

系人：陈会会 18636655977、谷姿依 15201839637）申报债权并提交

相关证据材料。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山西省木材总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破产期

间，有关山西省木材总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

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

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

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

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本院定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上

午 9 时在本院第 34 号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9月6日，本院根据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以（2019）沪0109破4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

定宣告上海恒泽成塑化有限公司破产。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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